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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651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7-182） 

余委員就 P2P 借貸交易的評估及風險監管方式要求儘速提出評估報告與開放模式所提質詢，

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網路借貸業務（即 P2P 網路借貸，peer to peer network lending）所從事之借貸活動，雖類屬民

法之「消費借貸契約」。惟觀察國外發展情形，網路借貸業務之營運模式、資金流動過程及

參與者型態等，衍生多種不同業務類型，致採取不同監理方式或適用不同法令規範。其作業

模式，並應避免收受吸收社會大眾資金或發行有價證券之行為，致有違反金融監理法令情事

（例如銀行法「收受存款」、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收受儲值款項」、證券交易法「發行

有價證券」、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發行受益證券」等）。 

二、為避免網路借貸業務衍生相關弊端，本會業成立專案小組針對網路借貸業務模式及可能監理方

案積極進行研議；本會並將持續密切注意國內網路借貸業務之發展情形，瞭解相關業者有無

違反金融監理法令情事。 

（十五）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全面清查頂樓加蓋違章建築，以確保民

眾生命財產安全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651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7-190） 

邱委員就全面清查頂樓加蓋違章建築，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等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

查復如下： 

一、按建築法第 25 條第 1 項及第 86 條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

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違反第 25 條之規定者

，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並勒令

停工補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另按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1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既存違章建築影響公共安全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訂定拆除計畫限期拆除；不

影響公共安全者，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分類分期予以列管拆除。前項影響公共安全之範圍如

下：……二、合法建築物垂直增建違章建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占用建築技術規則設

計施工編第九十九條規定之屋頂避難平臺。(二)違章建築樓層達二層以上。……」，已有明

定。 

二、本部本於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督導權責，業成立「本部處理違章建築督導考核組」督促地方政府

辦理處理違建相關事宜，並依據督導考核計畫辦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違章建築處理績

效評比，及赴考核成績不佳之地方政府實地訪視與輔導改善。並建請各地方政府首長將違建

處理納入該府公共安全會報積極推動。 

三、本部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既存違章建築影響公共安全之拆除計畫」，優先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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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響公共安全之違建及訂定「新違章建築劃分日期」、「新違章建築即報即拆作業規定」

、「新取得使用執照之複查機制」相關管理機制，並請積極增加編列年度違建拆除經費，辦

理即報即拆之開口合約，以提高執行效率與辦理能量，以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及居住安全。 

四、另為正本清源，有效遏止違章建築之發生，摒棄公部門執行拆除之思維模式，賦予違建戶自行

回復原狀之義務及罰緩規定，以積極推動處理違章建築事宜，本部已完成檢討修正建築法相

關規定，並於 102 年 6 月 11 日由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因第 8 屆立法委員屆期不續審，本

部已於 105 年 1 月 13 日再將修正草案函報行政院，行政院並於 105 年 2 月 1 日送請立法院審

議。尚請貴委員協助推動。 

（十六）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臺伊清算機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652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7-199） 

吳委員就臺伊清算機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查復如下

： 

一、查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下稱國貿局）於本（105）年 1 月 20 日發布新聞稿，國際原子能總署於

1 月 16 日表示伊朗已確實裁減核設施，且已履行開始執行「聯合行動全面計畫」（JCPOA）

所需的必要措施，隨後美國財政部同日公告有關解除制裁之指導文件，本次解除制裁的範圍

係「核相關之第二級制裁措施」（指針對非美國之個人及實體所實施之限制措施），包含不

再限制外國金融機構與伊朗進行正常交易等，惟就伊朗有關恐怖主義、侵犯人權及彈道飛彈

之制裁仍持續有效，美國人及美國擁有或控制之外國企業仍被禁止與伊朗交易，除人道援助

相關交易以外，即便是 JCPOA 所允許之項目，仍須獲得許可始可進行。因此，美國與伊朗間

經貿受限制之情形，現階段並無重大改變。 

二、經濟部爰於本年 1 月 28 日召集相關單位，研商臺伊清算機制於 1 月 16 日 JCPOA 執行日後之

因應措施。該會議初步結論，鑑於美國解除對伊朗經濟制裁初期，該國狀況仍不穩定，歐盟

及日本等國家與伊朗間要進行正常貿易交易仍持觀望態度，爰與會單位均建議暫仍維持現行

清算機制，待市場機制成熟再逐步回歸正常貿易融資程序。 

三、金管會爰於本年 2 月 23 日就在續維持臺伊清算機制下，如何縮短作業時程，以利廠商儘速取

得貨款，邀集國貿局及兆豐銀行等單位召開「研商臺伊清算機制後續處理措施」。該會議決

議，建請國貿局參酌銀行業者建議，研議針對非戰略性高科技貨品過去已審定之貨品項目開

立一定期限之證明或其他簡化流程之措施。另臺伊清算機制暫行維持至 105 年底，並視國際

情勢適時檢討。 

四、嗣國貿局於本年 3 月 7 日函復金管會，建議檢討銀行公會之「銀行辦理伊朗貿易款項清算作業

要點」中，要求出口案件應逐筆提供該局核發之「輸出伊朗貨品證明書」之強制規定必要性

。爰金管會已函請銀行公會依金管會本年 2 月 23 日之會議決議並參照國貿局建議，儘速研議


